关于全面梳理报送基层报表清单的通知
市有关单位，各县（市、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为落实国家“一表通”工作专班精简整合报表的要求，确保按时完成我市基层报表清单梳理并报省“一表通”工作专班备案，根据《广东省“一表通”工作专班关于全面梳理报送基层报表清单的函》精神，现就开展基层报表清单梳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梳理范围
本通知所称基层，是指乡镇（街道）、村（社区）；所称基层报表，是指各单位通过即时通讯工具、政务应用程序（含业务系统、政务APP、小程序等）、电子邮件、纸质文件等方式下发，需由基层填报的各类报表，不包括涉军涉密报表。由县（市、区）接收但最终需由基层填报的报表，也应一并纳入梳理范围。
二、工作任务
（一）请市有关单位立即组织开展基层报表梳理工作，按要求填写《基层报表清单》（模板见附件1），并同步提交报表对应的原始样表。
（二）请各县（市、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参照本通知要求，组织本地区相关部门全面开展基层报表梳理工作，汇总形成本地区总清单，并同步收集原始样表。县有关单位范围可参考市有关单位名单（附件2）。
三、报送时限
（一）请市有关单位于2025年11月28日前，将基层报表清单及原始样表通过粤政易OA邮箱报送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系人：潘诗镱）。
（二）请各县（市、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于2025年12月2日前，将本地区汇总形成的基层报表清单及原始样表通过粤政易OA邮箱统一报送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系人：潘诗镱）。
四、其他要求
根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要求和国家"一表通"工作安排，从明年开始，不得在清单范围外随意向基层收数。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此次梳理工作，本次报送的基层报表清单将作为各级各部门后续向基层采数的重要依据。

附件：1.基层报表清单（模板）
　　　2.市有关单位名单
      3.广东省“一表通”工作专班《关于报送基层报表底数清单的函》

清远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2025年11月18日
（联系人：潘诗镱，联系电话：0763-XXXXXXX）


